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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要提示 

1.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

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 www.neeq.com.cn 或 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2. 没有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。 

3.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4.北京兴华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

告的审计意见为：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5. 公司联系方式： 

董事会秘书（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）：高军旗 

电话： 022-22557992 

电子信箱：junqi.gao@slfibre.com 

办公地址：天津市宝坻区生隆纤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、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

单位：元 

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73,808,466.98 67,151,996.90 9.92% 

营业收入 80,080,756.22 77,757,612.47 2.99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,397,772.17 12,454,977.48 -40.60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后的净利润 
4,821,390.18 7,387,628.49 -34.74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,369,599.78 2,082,540.79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%（依据归属于

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） 
21.72% 50.89%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%（依据归属于

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

的净利润计算） 

14.16% 30.18% - 

基本每股收益 0.37 0.79 -53.1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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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,753,770.41 31,355,998.24 3.52% 

三、股东结构表 

股份性质 
期初 

本期变动 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 

无限

售条

件股

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0 0.00% 0 12,107,000 60.54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0 0.00% 0 0 0.00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0 0.00% 0 0 0.00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.00% 0 0 0.00% 

有限

售条

件股

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20,000,000 100.00% 12,107,000 7,893,000 39.46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10,524,000 52.62% 2,631,000 7,893,000 39.46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10,524,000 52.62% 2,631,000 7,893,000 39.46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.00% 0 0 0.00% 

     总股本 20,000,000 - 12,107,000 20,000,000 -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

 

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

单位：股 

序

号 
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

持股

变动 
期末持股数 

期末持 

股比例% 

期末持有限

售股份数量 

期末持有无限

售股份数量 

1 吴华伟 8,624,000 0 8,624,000 43.12% 6,468,000 2,156,000 

2 厦门盛方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6,486,000 0 6,486,000 32.43% 0 6,486,000 

3 陈 铭 1,800,000 0 1,800,000 9.00% 1,350,000 450,000 

4 魏 伟 1,800,000 0 1,800,000 9.00% 0 1,800,000 

5 宋一丁 100,000 0 100,000 0.50% 75,000 25,000 

6 
天津正睿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 
1,190,000 0 1,190,000 5.95% 0 1,190,000 

合计 20,000,000 0 20,000,000 100.00% 7,893,000 12,107,000 

 

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 

吴华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，持有公司 43.12%股份，2015年 6月

1日吴华伟与陈铭、宋一丁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三人合计持有公

司 52.62%股份，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中约定：“在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，

需股东大会决议事项及其他生产经营过程中重大决策事项表决时，陈

铭、宋一丁与吴华伟保持一致。”且吴华伟、陈铭、宋一丁三人均为

公司董事，其中吴华伟为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因此吴华伟、陈铭、

宋一丁三人在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总经理等公司管理决定程序中均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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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实施重大影响。 

公司股东宋一丁在天津正睿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出资比例

为 11.4992%，为天津正睿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执行事务合伙

人；周旭东为厦门盛方生态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。 

厦门盛方生态技术有限公司、魏 伟、天津正睿资产管理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对公司投资仅为财务投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43.12%     32.43%     9%        9%        5.95% 0.5%   

 

 

 

 

 

四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

公司主营椰棕、山棕等植物纤维制品、植物纤维汽车座椅内胆、

卧铺内胆及家具制品的研发、生产及销售。2016 年在保持原有家具

客户稳定的情况下。汽车产品得到了实质性进展，形成两个行业同时

增长的利好局面。汽车产品客户北汽福田戴姆勒公司，批准了我们一

级供应商资质，由 2级升为 1级（即 TIE1），从 2017年 6月份开始，

供应汽车卧铺总成，这个项目可以每年至少获得 3000 万元的新增订

单，公司 2016 年 10 月开始订做总成生产线和前期生产准备。经过

2-3 年接触和谈判，公司计划 2017 年引进欧洲先进生产线和专利技

术。利用我们的天然纤维植物材料，生产能运用于轿车座椅的高端产

吴伟华 

 

魏伟 

（财务投资） 

天津正睿资产管理

中心(有限合伙) 

（财务投资） 

天津生隆纤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宋一丁 陈铭 

厦门盛方生态技术

有限公司 

（财务投资） 

实际控股人吴伟华共计三方，签有“一

致行动协议”，合计持股 52.62%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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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，目前北汽，吉利都和我们在共同研发之中。这种材料在环保，和

轻量化等方面都优于竞争材料-海绵发泡，目前已经在欧洲量产，运

用于奔驰系列车型中，是先进成熟的工艺和产品，能填补国内市场空

白。为了该项目和技术的实施和发展，我们已经在德国 Bissendorf

设立研发中心。为更好服务于东风汽车公司满足市场需求，2016 年

12月份与湖北襄阳签订框架协议。计划 2017在襄阳设立全资子公司。

公司 2015 年相继建立“天津市特种植物纤维材料企业重点实验室”、

“院士专家工作站”等研发平台，完成“高新技术企业”复审认定工

作。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创新。 

五、财务报告相关事项分析 

本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2.99%，成本、毛利率水平与上一年度

持平。净利润下降的原因：1、营业外收入中政府补助对比上一年减

少 2,956,580元,。2、为新产品开发和引进国外技术，新增研发人员、

研发、管理、薪酬费用比上年增加。3、中介费用 1,096,022.00较上

年 296,169.51增加了 804,852.49,增加项目为 2015新三板挂牌劵商

审计等剩余咨询费用等。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，主要是

本年收入增加。 

六、财务报告相关事项 

（一）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发生变化。根据财政部

关于印发《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》的通知（财会[2016]22 号）的相

关规定，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，“营业税金及附加”科目名

称调整为“税金及附加”科目，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

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资源税、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、土地使用税、

车船使用税、印花税等相关税费；利润表中的“营业税金及附加”项

目调整为“税金及附加”项目。”本公司房产税、土地使用税、车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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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税、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原在管理费用中列示，自 2016 年 5 月 1

日开始在本科目列示，调整合计金额 228,855.09元整。 

（二）报告期内，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要追溯重述的说明。 

（三）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重要会计估计变更。 

（四）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

“标准式无保留意见”的审计报告。 

 

 

 

 

天津生隆纤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4月 14日 


